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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黄纪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圣晓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黄婷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黄圣晓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755-25932288
传真 0755-25932288
电子邮箱 huangsx808@163.com
公司网址 无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深圳市龙岗区布龙路 208号上水文化创意园 E栋 51800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深圳市龙岗区布龙路 208 号上水文化创意园 E 栋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473,996,354.36 489,465,852.65 -3.1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7,310,202.06 151,736,346.31 76.1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31 0.18 74.1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0.73% 0.90% -
资产负债率%（合并） 43.61% 69.00%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35,720,901.35 47,890,680.62 -25.4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952,911.32 10,304,663.43 -646.3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0,379,873.46 -33,881,470.87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876,028.14 1,222,562.19 -2,216.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26.23% 7.03%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24.05% -23.11%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1 -760.22%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556,085,932.00 65.21% 0 556,085,932.00 65.2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9,240,734 1.08% 0 9,240,734 1.08%

董事、监事、高管 2,620,050.00 0.31% 2,620,050.00 0 0%
核心员工 2,112,350.00 0% 2,112,350.00 0 0%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96,638,870.00 34.79% 0 296,638,870.00 34.7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75,573,950.00 21% 0 175,573,950.00 21%

董事、监事、高管 7,860,150.00 0.92% 7,860,150.0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852,724,802 - 0 852,724,802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360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

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

持

股比

例%

期末持有限售

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北京中

科

184,814,684 0 184,814,684 21.67% 175,573,950.00 9,240,734.00

2 青岛汉

腾

93,762,494 0 93,762,494 11.00% 89,074,370.00 4,688,124.00

3 烟台昊

顺

41,020,000 980,000 41,020,000 4.81% 0 41,020,000

4 北美木

屋

42,000,000 1,217,549 39,802,451 4.67% 0 39,802,451

5 上海天 24,300,000 1,266,046 24,300,000 2.85% 0 24,300,000



秦

06 谢碧清 25,566,046 3,073,954 21,226,046 2.49% 0 21,226,046
7 王忻 21,244,471 2,814,471 18,430,000 2.16% 0 18,430,000
8 于莉莉 14,097,300 4,151,650 14,097,300 1.65% 0 14,097,300
9 宁波旅

投

12,336,956 1,760,344 12,336,956 1.45% 0 12,336,956

10 高以成 18,248,950 1,007,156 11,329,800 1.33% 0 11,329,800
合计 477,390,901.00 16,271,170 461,119,731.00 54.08% 264,648,320 196,471,411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公司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中科盛创电气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21.67%的股份，系公司的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胡旭瑜；成立

于 2010 年 6 月 30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58593749U，注册资本：9,475.00 万元。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18 号 8 层04-389；经营范围：机械设备、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的技术开发；

销售机械设备（小汽车除外）、电子产品、通讯产品（不含无线电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验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公司类型：有限

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营业期限：自 2010 年 06 月 30 日至 2060 年 06 月29 日。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动。

成豪实业持有中科盛创电气有限公司51.12%的股权，中科盛创电气有限公司持有猴王股份21.67%的

股份，黄纪云持有成豪实业80%股权，黄圣晓持有成豪实业20%，黄圣晓为黄纪云的女儿，黄纪云可以利

用间接持有的公司股权控制公司的经营决策，因此，黄纪云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请填写具体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广东中天粤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带强调事项的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主要原因是：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1、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主要子公司中科盛创（青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科盛创”）专用机器设备账面原值 42,443,211.54 元，账面净值 11,197,593.92 元。公司订单甚少，生

产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上述情况表明相关的专用机器设备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出现了

减值迹象。由于未能对公司主营业务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金额的充分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也无法实施其他替代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确定是否应对机器设备计提减值准

备，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如附注九、2 所述，中科盛创涉及原告诉求金额合计 118,655,653.53 元，尚未执行完毕。公司应付

账款金额 114,301,925.83 元，管理层确认了预计负债金额 434,734.50 元（包含罚息和相关执行费用）。

针对管理层计提的预计负债，我们与管理层进行了沟通，分析管理层确定预计负债金额的计算依据是否

合理等，但由于尚未执行完毕，预计负债是否需要调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主要子公司中科盛创期末发出商品 48,125,581.17 元，交付对象为沈阳华创风能有限公司，但

未见对方的验收证明，而中科盛创已预收对方货款 47,732,063.71 元。中科盛创以发出货物对方未签收，

合同未执行完毕为由，一直未确认收入、结转成本、计缴相关税费。

公司主要子公司中科盛创期末应收通辽华创风能有限公司（债务人）16,194,648.75 元货款，经内

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人民法院以（2021）内 0523 破 1 号判决，债务人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中科盛

创无法合理预计其可收回金额，我们亦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预计对应的应收货款的可回收金

额。

公司主要子公司中科盛创与中科智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卖方）于 2019 年 1 月签订“12MW 海

上风电试验台采购合同”，合同总价为 4,260 万元，中科盛创于 2020 年 1 月向卖方支付合同价的 40%即

1,704 万元，但截止报告日中科盛创尚未收到卖方的任何设备。鉴于风电行业的特殊性，项目是否能顺

利进行存在不确定性，而且其银行账户被冻结、厂房及土地被查封、生产经营萎缩，我们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该交易的最终结果。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

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

于猴王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

发表保留意见提供了基础。

2、强调事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

1、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 所述，公司不能按时归还供应商款项而被起诉，截至报告日公司主要银行

账户已被冻结、厂房及土地已被查封，生产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为此公司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以保持

持续经营，我们认为虽然猴王公司采取了应对措施，但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猴王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2、猴王公司 2020 年收到股东中科盛创电气有限公司业绩补偿款 170,526,767.07 元，全额计入资本

公积。上述补偿款是股东 2017 年将中科盛创注入猴王后，连续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中科盛创产生的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未达到 17,000 万元，应向猴王补足的款项。根据 2017 年猴王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股东注入的中科盛创及现金 0.7 亿元为捐赠资产，先形成资本公积再转增为股份划转给股东。

该业绩补偿款是否属于控股股东捐赠行为或资本金投入行为，在相关部门认定上存在争议，相关的税费

是否计缴存在不确定性。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发表非标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三条“注册会计师

确定恰当的非无保留意见类型，取决于下列事项：（一）导致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的性质，是财务报表

存在重大错报，还是在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情况下，财务报表可能存在重大错报；（二）

注册会计师就导致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对财务报表产生或可能产生影响的广泛性作出的判断。”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八条“当存在下列

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一）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后，注册会计师认为

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二）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

但不具有广泛性。”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号——持续经营》第十七条“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获取的审计

证据，运用职业判断，就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

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注册会计师根据职业判断认为，鉴于不确定性潜在影响的重要

程度和发生的可能性，为了使财务报表实现公允反映，管理层有必要适当披露该不确定性的性质和影响，

则表明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号——持续经营》第十八条“如果认为管理层运用持续经营假

设适合具体情况，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注册会计师应当确定：（一）财务报表是否已充分披露可能导

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主要事项或情况，以及管理层针对这些事项或情况的应对计划；（二）

财务报表是否已清楚披露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并由

此导致被审计单位可能无法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变现资产和清偿债务。”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应用指南第三条“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

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财务方面：(1)净资产为负或营运资金出现负数；(2)定期借款即

将到期，但预期不能展期或偿还，或过度依赖短期借款为长期资产筹资；(3)存在债权人撤销财务支持的

迹象；(4)历史财务报表或预测性财务报表表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5)关键财务比率不

佳；(6)发生重大经营亏损或用以产生现金流量的资产的价值出现大幅下跌；(7)拖欠或停止发放股利；(8)
在到期日无法偿还债务；(9)无法履行借款合同的条款；(10)与供应商由赊购变为货到付款；(11)无法获

得开发必要的新产品或进行其他必要的投资所需的资金。”

公司董事会认为，广东中天粤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公允的反映了公司 2020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提示的经营风险合理。董事会正组织公司董事、监

事、高管等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审计报告中所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同时将努力开拓公司经营

市场，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切实维护好全体股东和广大投资者的权益。


